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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其“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点对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提出了内在要求. 目前，粤港

澳大湾区共同面临着生态环境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未能在区域形成统一协调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 加强粤港澳生态环境保护合

作，促进大湾区生态环境标准衔接，对推进区域环境联防联治、共建美丽湾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比分析粤港澳三地 (珠三角

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 现行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结合世界典型湾区水环境标准经验，提出粤港澳大湾

区实施水环境标准衔接的建议. 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标准制度差异显著，粤港澳三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在标准分类分级、管控方式、控制项目设置及指标限值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部分标准限值或指标值不统一，难以做

到全面有效衔接.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特点，建议建立多维度的大湾区生态环境标准化工作合作机制，并逐步深化大湾区水环境标

准衔接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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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GBA) is a national-level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ree jurisdictions’, more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onnection of rules and mechanisms in the
GBA.  At  present,  the  GBA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disunity  of  eco-environment  standards.  A  unified  and  coordinated  eco-
environment standard system has not been formed in the region.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on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mote
convergence  of  eco-environment  standards  in  the  GB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joint  environmental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region and jointly building a beautiful Bay Area. This paper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and water  pollutant  discharge standard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Hong Kong-Macao-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addition,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water environment standards in the world-renowned Bay Area,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standards in the GBA we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eco-
environment  standard  systems  in  the  GBA.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and  water  pollutant  discharge  standards  among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control methods,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limiting values.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connection because some standard limiting values are not uniform. Based on
its  characteristics,  it  is  recommended  to  establish  a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radually deepen the pilot project of the connection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standards in the GBA.
Keywords：water  environment； eco-environment  standard； pollutants  discharg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GBA)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珠江三角洲 9 个城市以及香

港、澳门 2 个特别行政区，地处珠江流域下游，河网

密布、海河交汇.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规模扩

张，企业密集建立，人类活动频繁，导致区域内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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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源数量众多、分布广泛. 粤港澳大湾区水生态环境

作为有机整体，共同面临着陆源总氮污染控制[1-2]、河

涌水体“微容量、重负荷”
[3-4]、部分湖泊水库富营养

化[5]、城市黑臭水体 [6] 等跨界水污染问题，水质性缺

水现象日益凸显. 在“一国两制三法域”背景下，粤港

澳三地 (珠三角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 在经济

模式、法律体系、社会文化等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区

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管理、监测与治理体系迥异，

与世界一流湾区和城市群相比，区域内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面临着巨大挑战[7].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

环境联防联治方面做了大量探索，通过粤港、粤澳环

保合作小组等跨区合作机制，在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

治理、水环境保护、海洋环境管理等各工作范畴展开

合作，但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尚不完善，相关合作

多为“一事一议”及双边合作，缺乏区域整体性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政策统筹，无法为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

协同治理提供有力保障[8-9].
生态环境标准是衡量排污状况和环境质量状况

的主要尺度，是处理环境纠纷和进行环境质量评价的

重要依据. 统一生态环境标准，是实现区域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的必要手段. 生态环境标准与特定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由于城市发展阶段、行政法律制度

的不同，粤港澳三地在生态环境标准项目设置、标准

限值、评价方法、处罚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或冲突[10]，

未能在区域内形成统一协调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影

响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的整体推进. 当前，大

部分研究在粤港澳三地环境协同治理、环境行政执

法等方面展开定性分析[10-12]，对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

境标准特别是针对水环境标准的衔接统一研究仍不

够充分. 因此，该研究系统梳理粤港澳三地现行的水

环境标准，以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为

研究对象，从覆盖范围、管控方式、控制项目设置和

指标限值等方面开展对比分析，并结合世界典型湾区

水环境标准经验，在充分考虑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

下，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实施水环境标准衔接的建议.

 1    粤港澳三地水环境标准体系情况

生态环境标准是法律授权相关部门制定的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中需要统一的一系列技术要求[13]，粤港

澳三地“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点导致其生态环境标

准体系差异显著. 珠三角地区遵循内地的生态环境标

准制度，执行“两级六类”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包括国

家和广东省地方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风险

管控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生态环境监测标准、生

态环境基础标准和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 香港地区

沿袭英国的技术法规制，在生态环境相关法例、附属

法例中列出环境管制技术指标要求作为生态环境标

准. 澳门地区生态环境标准以行政法规和环境指引的

形式发布.
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水环境

标准体系中的两个基本标准. 在水环境质量标准方面，

珠三角地区按照分质分类的方式分别执行国家制定

的地表水、海水、渔业水域、农田灌溉的 4 项水环境

质量标准；香港地区对全域划分了 10 个水质管制区、

4 个附水质管制区，通过《水污染管制条例》(第 358
章)[14] 中 17 项关于水质指标声明的附属法例，明确了

管制区相应的水质指标和限值要求；澳门地区执行

1 项针对地表水的水环境质量标准. 在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方面，珠三角地区实施“综合型+通用型+行业

型+流域型”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现行有效的国家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共 66 项、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共 10 项；而港澳地区更加注重对不同污水排放去向

实施差别化的管控，对所有生活源、工业源产生的水

污染物按照不同的排放去向设置排放限值，香港地区

涉及水污染物排放指标的是《水污染管理条例》中的

《技术备忘录：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统、内陆及海岸

水域的流出物的标准》(第 358 章，附属法例 AK)，以
及《废物处置条例》[15] 的附属法例《废物处置 (禽畜废

物) 规例》(第 354 章，附属法例 A)；澳门地区执行《澳

门供排水规章》(第 46/96/M 号法令)[16] 及 5 项行业的

污染控制指引.

 2    粤港澳三地水环境质量标准比较

 2.1    管控方式

在分类管控要求方面，珠三角地区针对地表水水

域、海水水域、渔业养殖水域、农田灌溉水源等多种

水域功能分别制定水质要求；香港地区在各管制区内

划分了河溪、海水、渔业养殖、泳滩、次级接触康乐

分区等不同水体功能区，提出了差异化的水质要求；

澳门地区仅针对地表水水域制定了水环境质量标准

(见表 1).
在分级管控要求方面，珠三角地区与澳门地区在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均按照水域功能实施差异化

水质要求，但珠三角地区的功能分级更细化，按功能

高低依次划分为 5 类，澳门地区只有生态保护水体和

景观娱乐用水 2 类；此外，珠三角地区在海水环境质

量标准体系中根据海水海域的不同功能和保护目标，

将海水水质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 4 类，每一类皆提出

相应的标准限值. 香港地区对环境水体采用空间管控

与分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在各水质管制区的水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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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声明中进行明确要求.
 2.2    检测分析方法

粤港澳三地水环境质量指标项目使用的分析

方法基本上是受国际认可的分析方法. 珠三角地区水

质项目的监测分析方法包括国家标准方法、行业标

准方法、美国环境保护局推荐方法和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国际标准化组织) 推
荐方法等，监测方法丰富但体系庞杂[22]；香港地区主

要参考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英国标准协会、美国公

共卫生协会等组织制定的测定方法；澳门地区沿用内

地标准的分析方法，当实验室不具备条件或没有订明

分析方法时，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机构规定的等效分析

方法进行测定.
对于大部分水质常规指标项目，粤港澳三地采用

的测定分析方法相近，标准限值具有可比性. 例如，对

于 pH，粤港澳三地均采用电位法测定；对于溶解氧，

珠三角地区、澳门地区均采用碘量法、电化学法[23]

测定，而香港地区采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推荐的电化

学法测定；对于氨氮，珠三角地区、澳门地区常用的

测定方法为纳氏试剂比色法和水杨酸分光光度法，而

香港地区选用滴定法、选择电极法、苯酚光度法等测

定；对于 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化学需氧

量)，粤港澳三地均采用重铬酸盐法测定.
 2.3    项目设置与标准限值

 2.3.1    地表水水域

对于地表水水域，粤港澳三地均对 pH、溶解氧、

氨氮等反映水体净化能力的常规量化指标有所关注.
此外，珠三角地区和香港地区对 BOD5(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五日生化需氧量)、COD 等反映水体

有机污染状况的综合性指示指标较为重视. 对于重

金属等有毒有害污染物项目，珠三角地区和澳门地

区对镉、汞、铅等主要重金属项目有明确的水质要

求，而香港地区未规定具体限值，但要求污染物的排

放不得致使水中危险物质浓度达到对人类、水生生

物产生显著毒害效应的水平，不得危及水生环境任

何指定的实益用途. 根据香港地区沉积物质量基准

的研究，当镉、汞、铅等重金属浓度分别超过 9.6、1、
218 mg/kg(以干质量计) 时，很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

生物学影响[24].
对比共同指标，粤港澳三地指标限值互有松严

(见表 2). 澳门地区生态用水的重金属指标严于珠三

角地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中
的Ⅰ类 (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 水质要求，其余指

标在Ⅱ类至Ⅳ类之间，景观娱乐用水大部分指标基本

与珠三角地区的Ⅴ类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

水域) 水质要求相当. 香港地区与珠三角地区水质管

控方式差异较大，在指标限值上难以进行比较.
 2.3.2    海水水域

珠三角地区和香港地区均对海水水域做出了明

确的水质标准规定，澳门地区暂未针对海水水域制定

特定的环境质量标准 (见表 3). 珠三角地区和香港地

区的海水水质标准均涉及色、臭、味、漂浮物质、悬

浮物质等感官性状指标，以及 pH、溶解氧、非离子氨、

无机氮等量化指标. 珠三角地区还规定了 BOD5、COD、

活性磷酸盐、砷、镉、六价铬、汞、铅等指标限值，香

港地区对盐度、叶绿素 a 等进行了规定. 此外，香港

地区对部分指标设置了不同深度的限值要求，如针对

溶解氧指标分别对海床、水深平均、水柱剩余部分、

所有深度提出限值要求.
 2.3.3    渔业养殖水域

珠三角地区和香港地区均对渔业养殖水域作出

了明确的水质标准规定，澳门地区暂未针对渔业养殖

水域制定特定标准. 珠三角地区和香港地区渔业养殖

水域水环境质量共同关注感官性状指标 (色、臭、味、

漂浮物质、悬浮物质等)，以及总大肠菌群 (香港地区

为大肠杆菌)、溶解氧、非离子氨等量化指标. 对比共

同指标，珠三角渔业养殖水域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严

于香港地区 (见表 4).

表 1    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水环境质量标准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in the GBA

区域 标准名称 控制项目类型及数量

珠三角地区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17]；《海水水质标准》

(GB 3097—1997)[18]；《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1989)[19]；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20]

地表水24个基本项目、专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的5

个补充项目和80个特定项目；海水35个项目；渔业32个项目；农田

灌溉16个基本项目、20个选测项目

香港地区
《水污染管制条例》(第358章)附属的10个水质管制区及4个附

水质管制区水质指标声明

地表水12个项目；海水15个项目；渔业水域7个项目；泳滩9个项目；

次级接触康乐分区6个项目

澳门地区 《澳门环境质量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试行)》[21]
生态保护水体19个基本项目、58个选测项目；景观娱乐用水水体

13个基本项目、13个选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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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现存问题

珠三角地区现阶段执行的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

控制项目和指标限值主要依据国外基准值与标准值

制定，地表水水域、海水水域、渔业养殖水域、农田

灌溉水源等多种水域的水质监测项目体系均为全国

统一标准，缺乏针对珠三角地区地域特点及环境背景

值的统筹考虑，且涉及水生生物的监测项目较少，其

科学性、系统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25-26]. 粤港澳三地

在水质标准项目和分类分级设置上存在明显差异，环

境保护目标与环境监管重点不统一，不利于区域环境

表 2    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指标限值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limiting value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for surface water in the GBA

项目

珠三角地区

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生态保

护水体

景观娱乐

用水水体

pH(无量纲) 6~9 6~9 6~9

溶解氧浓度/(mg/L) ≥7.5 ≥6 ≥5 ≥3 ≥2 ≥4 ≥5 ≥5

氨氮浓度/(mg/L) 0.15 0.5 1.0 1.5 2.0 0.021~0.51) 0.5 0.5

BOD5浓度/(mg/L) 3 3 4 6 10 3~51) — —

COD浓度/(mg/L) 15 15 20 30 40 15~301) — —

总氮浓度/(mg/L) 0.2 0.5 1.0 1.5 2.0 — 2.0 2.0

总磷浓度/(mg/L) 0.02(0.01)2) 0.1(0.025)2) 0.2(0.05)2) 0.3(0.1)2) 0.4(0.2)2) — 0.4 0.4

砷浓度/(mg/L) 0.05 0.05 0.05 0.1 0.1 —3) 0.03 0.14)

镉浓度/(mg/L) 0.001 0.005 0.005 0.005 0.01 —3) 0.000 7 0.014)

六价铬浓度/(mg/L) 0.01 0.05 0.05 0.05 0.1 —3) 0.002 0.54)

汞浓度/(mg/L) 0.000 05 0.000 05 0.000 1 0.001 0.001 —3) 0.000 8 0.0054)

铅浓度/(mg/L) 0.01 0.01 0.05 0.05 0.1 —3) 0.004 4 0.14)

注：1) 表示选择各水质管制区内对应污染物指标限值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作为浓度限值的区间，下同；2) 表示括号中数值为湖、库的限值；

3) 表示香港地区未规定该项目的具体限值，但规定污染物的排放不得致使水中危险物质浓度达到对人类、水生生物产生显著毒害效应的

水平，不得危及水生环境的任何指定的实益用途；4) 表示选测项目数值.

表 3    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海水环境质量标准指标限值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limiting values of sea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in the GBA

项目
珠三角地区

香港地区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pH(无量纲)
7.8~8.5

同时不超过该海域正常变动范围的

0.2 个pH单位

6.8~8.8
同时不超过该海域正常变动范围的

0.5 个pH单位

不超过该海域正常变动范围的

0.1～0.5个 pH单位

溶解氧浓度/(mg/L) >6 >5 >4 >3
2~4(海床)；≥4(水深平均)；≥4
(水柱剩余部分)；≥4(所有深度)

非离子氨浓度1)/(mg/L) 0.02 0.02 0.02 0.02 0.021
BOD5浓度/(mg/L) 1 3 4 5 —

COD浓度/(mg/L) 2 3 4 5 —

无机氮浓度1)/(mg/L) 0.2 0.3 0.4 0.5 0.1~0.7

活性磷酸盐浓度2)/(mg/L) 0.015 0.030 0.030 0.045 —

砷浓度/(mg/L) 0.020 0.030 0.050 0.050 —

镉浓度/(mg/L) 0.001 0.005 0.010 0.010 —

六价铬浓度/(mg/L) 0.005 0.010 0.020 0.050 —

汞浓度/(mg/L) 0.000 05 0.000 2 0.000 2 0.000 5 —

铅浓度/(mg/L) 0.001 0.005 0.010 0.050 —

盐度/‰ — — — — ±3

叶绿素a浓度/(mg/m3) — — — — 6~20

注：1) 表示以 N 计；2) 表示以 P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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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防联控，容易导致排污行为向尚未设置环境标准

或监管较宽松的地方转移[22]. 澳门地区暂未针对海水

水域、渔业养殖水域等水域功能制定特定的水质标

准，导致在环境执法中没有参考依据.

 3    粤港澳三地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比较

 3.1    管控方式

在分类管控要求方面，虽然粤港澳三地在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管控要求中有显著差异，但均对排向城

镇排水系统、排向环境水体提出了不同的排放限值

要求. 珠三角地区执行的行业型标准中，均设置了各

项污染物指标的直接排放限值和间接排放限值，并在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此外，珠三

角地区设置了分时段的排放限值，即对现有企业、新

建企业实行不同的排放控制要求. 香港地区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按照废水排放去向、受纳水体的功能用途

及废水排放量差异执行不同的管控要求，但对废水的

来源并没有进行差别化要求. 澳门地区目前未有类似

的分时段或分区管控制度，仅对排入下水道网络和排

入环境水体设置了两套排放限值要求 (见图 1).
在分级管控要求方面，珠三角地区通过《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DB44/ 26−2001)[27] 对全省水域、海域

划分成 3 类控制区并进行标准分级控制，此外珠三角

地区内茅洲河、淡水河、石马河、汾江河等流域执行

相应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流域内部分重点行业

实施更严格的污染管控. 香港地区通过《技术备忘录》

对内陆水域按照实际用途分成 4 组，对海岸水域按照

空间分成 6 组，执行有所区别的流出物标准及受禁止

物质清单. 澳门地区对于水污染物排放暂未实施分级

管控.
 3.2    项目设置与标准限值

 3.2.1    向城镇排水系统排放废水

珠三角地区和澳门地区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

城镇排放系统中是否设置或运行污水处理装置都加

以区分及规定，而香港地区仅明确了已设置污水处理

装置的城镇排放系统中污水排放的规定. 总体而言，

澳门地区的指标限值较为宽松；珠三角地区的悬浮物、

表 4    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渔业养殖水域水环境质量主要标准限值规定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limiting values of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for fisheries in the GBA

污染物指标 珠三角地区 香港地区

总大肠菌群或大肠杆菌浓度 总大肠菌群浓度不超过5 000个/L(贝类养殖水质不超过500个/L) 大肠杆菌浓度不超过6 100个/L

溶解氧浓度
连续24 h中，16 h以上大于5 mg/L；其余任何时候大于3 mg/L；对于鲑科

鱼类栖息水域冰封期其余任何时候大于4 mg/L
水柱平均值大于5 mg/L；海床2 m范

围内大于等于2 mg/L

非离子氨浓度 ≤0.02 mg/L ≤0.021 mg/L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

珠
三
角
地
区

香
港
地
区

澳门
地区

地方流域型标准: 5项
(其中4项适用于珠三角地区)

高

低

优
先
等
级

行业型/通用型标准

综合型标准

地方行业型排放标准: 3项
地方通用型排放标准: 1项
国家行业型排放标准: 65项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 26—2001)

《技术备忘录: 排放入排水及
排污系统、内陆及海岸水域的

流出物的标准》
(第358章，附属法例AK)

适用于除畜禽养殖业外所有废水

《废物处置(禽畜废物)规例》
(第354章，附属法例A)
适用于畜禽养殖业废水

《澳门供排水规章》
(第46/96/M号法令)

适用于家庭及工业废水

按污染物类型的管控要求

第二类污染物

第二类污染物

第二类污染物

第一类污染物

第一类污染物

受禁止物质

其余污染物

其余污染物

禁止排入物质

按排放方式的管控要求

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
污水处理厂有微生物处理装置

直接排放(内陆水域)

直接排放(海岸水域)

排入下水道网络

排入受纳水体

特别排放限值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4组功能分区标准
A组为可饮用水供水；

B组为灌溉；C组为池塘养鱼；
D组为—般设施及次级接触

康乐活动
6组管制区标准

(将14个水质管制区根据水质及
用途分为6组)

畜禽废物管制区标准

畜禽废物限制区标准

按受纳水体功能的管控要求 按企业建设时间管控要求

现有企业标准

新建企业标准

第一时段

第二时段

按废水流量的管控要求

设置不同废水流量区间的
污染物排放限值指标, 按照
牌照确定的流量执行相应

标准限值

图 1    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管控方式对比

Fig.1 Comparison of control methods of water pollutant discharge standards in the 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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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5 和 COD 指标限值更严；香港地区按照废水量

提出差异化的指标限值，废水量越大，执行的指标限

值越严格，如废水量小于 10 m3/d 对应的悬浮物限值

为 1 200 mg/L，废水量大于 200 m3/d 对应的悬浮物限

值为 800 mg/L；香港地区大部分指标最松值与澳门

地区的水平相当，有毒有害污染物指标的最严值严于

珠三角地区 (见表 5).
 3.2.2    向内陆水域排放废水

对于向内陆水域排放的废水，珠三角地区按照标

准执行顺序要求，相应执行茅洲河、淡水河、石马河、

汾江河流域标准，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DB44/ 26−2001)，其中流域型标准涉

及的污染物指标为 4~5 个，行业型标准的指标项目根

据行业产排污特征来确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中

规定了 74 个指标项目的排放限值. 香港地区根据功

能用途分类设置 25~34 个控制项目，并明确了 11 种

禁止流出物质. 澳门地区设置了包括 pH、生化需氧

量、化学需氧量、悬浮固体等 43 个项目.
对比共同指标，总体而言，澳门地区的指标限值

较为宽松；香港地区除总磷指标外，其余指标基本处

于粤港澳三地最严水平. 水环境排放标准与当地的环

境容量密切相关，珠三角地区茅洲河、淡水河、石马

河、汾江河等流域的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

容易发生严重环境污染，流域内部分重点行业废水排

放量大，为进一步削减污染负荷，执行相应的流域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流域内部分重点行业实施更严格

的污染管控，其 BOD5、COD、氨氮和总磷等指标在

粤港澳三地中处于较严水平 (见表 6).
 3.2.3    向海域排放废水

对于向海域排放的废水，珠三角地区执行的《水

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 26−2001) 对包括 pH、色度、

BOD5、COD、氨氮等 74 个指标项目进行规定，同时

表 5    粤港澳大湾区向城镇排水系统排放废水的标准排放限值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limiting values of standards for effluents discharged into urban drainage systems in the GBA

项目

珠三角地区 香港地区1) 澳门地区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 26—2001)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31962—2015)[28]

《技术备忘录：排放入排水及

排污系统、内陆及海岸水域的

流出物的标准》(第358章，

附属法例AK)

《澳门供排水规章》

(第46/96/M号法令)

排入没有废水处

理站的排水系统

排入有废水处理

站的排水系统

pH(无量纲) 6~9 6.5~9.5 6~10 6~10 6~10

悬浮物浓度/(mg/L) 200~400 300~400 800~1 200 1 000 1 000

BOD5浓度/(mg/L) 300~600 150~350 800~1 200 — 1 000

COD浓度/(mg/L) 500~1 000 300~500 2 000~3 000 — 2 000

氨氮浓度/(mg/L) — 25~45 — — —

总氮浓度/(mg/L) — 45~70 100~200 — —

总磷浓度/(mg/L) — 5~8 25~50 — —

动植物油浓度/(mg/L) 100 100 20~100 100 100

硫化物浓度/(mg/L) 1~2 1 1~10 1 1

挥发酚浓度/(mg/L) 2 0.5~1 0.1~1 — 10

氰化物浓度/(mg/L) 1 0.5 0.08~2 — 1

余氯浓度/(mg/L) — 8 — — 1

总镉浓度/(mg/L) 0.1 0.05 0.001~0.2 — 0.2

总汞浓度/(mg/L) 0.05 0.005 0.001~0.2 — 0.05

总铜浓度/(mg/L) 2 2 1~4(0.05~1.5)3) — 5
总镍浓度/(mg/L) 1 1 0.6~4 — 4

总铬浓度/(mg/L) 1.5 1.5 0.1~2 — 2

六价铬浓度/(mg/L) 0.5 0.5 —4) — 0.1

总砷浓度/(mg/L) 0.5 0.3 —4) — 1

总铅浓度/(mg/L) 1 0.5 —4) — 2.5

注：1) 表示选择各废水量 (0~6 000 m3/d) 对应污染物指标限值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作为浓度限值的区间；2) 表示仅对比一切排污单位 (或其他

排污单位) 排入建成运行的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执行的排放限值要求 (即执行三级标准)，暂不对比排入未设置或未运行的二级污水处理

厂的城镇排水系统的污水；3) 表示排入政府污水处理装置 (有微生物处理程序) 的废水执行括号内限值要求；4) 表示香港地区未规定该项

目的具体限值，但规定其他个别有毒金属浓度为 0.1~2.5 mg/L，有毒金属总量浓度为 1~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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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 3552−2018)[32] 规

定了船舶向环境水体排放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含有

毒液体物质的污水和船舶垃圾的排放控制要求. 香港

地区明确提出了 10 种物质禁止流出，以及对包括 pH、

颜色、悬浮固体、BOD5、COD 等 22 个指标项目制定排

放限值. 澳门地区通过《防止海事管辖权范围内之污

染》(第 35/97/M 号法令)[33]，明确在海事管辖范围内禁

止倾倒的物质，但未制定有关水污染物排放指标限值.
对比共同指标，香港地区在第Ⅲb 组 (维多利亚

港海域) 及第Ⅳb 组 (南区、大鹏湾、将军澳、西北部、

东部缓冲区及西部缓冲区海域)，悬浮物、BOD5、

COD 等污染物指标均远高于香港地区其余 4 组海岸

水域组别及珠三角地区海域的排放限值，香港地区其

余 4 组海岸水域组别的排放限值与珠三角地区相近

(见表 7).
 3.3    现存问题

珠三角地区执行“综合型+通用型+行业型+流域

型”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行业执行统一的排放

限值；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均只对不同污水排放去向

设置限值要求，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行业针对性较

弱，未能充分发挥环境标准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

进步的作用. 粤港澳三地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在管控

方式、分类分级、控制项目设置及指标限值等方面存

在较大差异，以管控方式为例，珠三角地区采取“分

表 6    粤港澳大湾区向内陆水域排放废水的标准排放限值对比

Table 6  Comparison of the limiting values of standards for effluents discharged into inland water in the GBA

项目

珠三角地区 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

《水污染物

排放限值》1)
《茅洲河流域

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29]

《淡水河、

石马河流域

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30]

《汾江河流域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31]

65项国家

行业型

水污染

排放标准

《技术备忘录：排放入排水及

排污系统、内陆及海岸

水域的流出物的标准》
《澳门供

排水规章》

一级 二级 A组 B组 C组 D组

pH
(无量纲)

6~9 6~9 — — — 无统计 6.5~8.5 6.5~8.5 6~9 6~10 6~9

BOD5浓度/
(mg/L)

20 30 — — 10~20 10~150 10 20 5~20 20 40

COD浓度/
(mg/L)

100 130 30~80 40~60 40~80 30~400 50 80 20~80 80 150

氨氮浓度/
(mg/L)

10 20 1.5~8 2~8 5~15 1~80 0.5~1 5 1~2 10~20 10

总氮浓度/
(mg/L) — — — — — 1~70 10~152) 10~302) 20~302) 20~502) 15

总磷浓度/
(mg/L) 0.5 1 0.3~0.5 0.4~0.5 0.5 0.3~20 0.5~1 5~10 8~10 5~10 10(3)3)

悬浮物浓

度/(mg/L) 70 100 — — — 10~200 5~10 30 5~20 30 60

动植物油浓

度/(mg/L) 10 15 — — — 1~70 1 10 1 10 15

挥发酚浓

度/(mg/L) 0.3 0.5 — — — 0.1~1 0.1 0.1 0.1 0.1~0.4 0.5

氰化物浓

度/(mg/L) 0.3 0.5 — — —
0.2~
0.5

0.02~
0.05

0.03~
0.1

0.05~
0.01

0.05~
0.4

0.5

总镉浓度/
(mg/L)

0.1 — — — 0.01~0.1 0.001 0.001 0.001 0.001~0.1 0.2

总汞浓度/
(mg/L)

0.05 — — — 0.001~0.01 0.001 0.001 0.001 0.001~0.1 0.05

总铅浓度/
(mg/L)

1 — — — 0.1~1 0.1 —4) 0.1~0.2 —4) 1

总砷浓度/
(mg/L)

0.5 — — — 0.005~0.5 0.05 —4) —4) —4) 1

总铬浓度/
(mg/L)

1.5 — — — 0.005~1.5 —4) —4) —4) —4) 2

注：1) 表示仅对比一切排污单位 (或其他排污单位) 的排放限值；2) 表示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3) 括号中为供应小湖或海湾湖水的限值；

4) 表示香港地区未规定该项目的具体限值，但规定其他个别有毒金属浓度为 0.1~1 mg/L，有毒金属总量浓度为 0.15~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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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类、分级、分时段”的水污染排放管控方式，香

港地区按照“分区、分类、分级、分废水流量”方式管

控，澳门地区对水污染物排放仅进行分类管控. 粤港

澳三地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差异，导致了环境执法不

统一，环境治理的成本不一，不利于营造企业公平竞

争的营商环境.

 4    世界典型湾区水环境标准经验与启示

水污染监管力度与跨区域环境保护协调对于改

善水环境质量至关重要. 一方面，有效的环境法规及

严格的环境监管可以激励企业减少污染排放. 美国、

加拿大、中国等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水污染监管对

排污单位的生产及废水排放有着显著的影响[34-36]. 另
一方面，水污染协同治理效果的关键在于能否促进上

下游合作. 大部分研究认为，分散的环境政策会导致

行政区边界出现污染避难所[37]，空间差异化的水污染

治理模式导致高度管制地区的水污染密集型活动有

所减少，并且污染活动有向监管较少地区转移的趋

势[38]. 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包括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在内的世界典型湾区同样面临着跨区水环

境治理的挑战，总结世界典型湾区水环境治理及水环

境标准统一的先进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标准

衔接具有指导意义.
 4.1    世界典型湾区经验

纽约湾区发展历程面临着生态环境被破坏、水

环境受污染等问题，为有效治理区域水污染，纽约湾

区实施美国《清洁水法案》，按水环境特征、水体功能

建立了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本

框架，并制定了针对工业和市政污水排放达到水环境

标准匹配的相关管理措施[39-40]. 《清洁水法案》侧重于

点源污染治理，建立了排污许可证制度，明确规定企

业和污水处理厂向自然水体排放污染物的许可限制，

有助于湾区水质的维持和改善[41-42]. 此外，纽约州颁

布《污水排放知情权法案》，对生活污水溢流现象做

了进一步要求[8]. 在跨行政区域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

方面，纽约湾区建立了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合作机

制，通过非营利性的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制定纽约大都

市区总体规划，对公共水资源、河口进行保护[43].
旧金山湾区建立旧金山湾区保护与发展委员会、

区域水资源质量控制委员会，集中解决湾区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公共治理问题. 面对水环境污染，旧金山湾

区从湾区及联邦州的层面制定环境法律法规，颁布并

实施《清洁水法案》《史蒂文斯渔业养护与管理法案》

《加利福尼亚波特-科隆水质控制法案》等，对湾区内

的水质进行控制[44]. 此外，区域水资源质量控制委员

会制定了流域管理规划，确定了日负荷最大总量，制

定了地下水保护及毒性污染物清除、非点源污染控

表 7    粤港澳大湾区向海域排放废水的标准排放限值对比

Table 7  Comparison of the limiting values of standards for effluents discharged into marine water in the GBA

项目

珠三角地区 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 26—2001)1)
《船舶水污染物

排放控制标准》

(GB 3552—2018)

《技术备忘录：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统、内陆及海岸

水域的流出物的标准》(第358章，附属法例AK) 无海域相关水污染物

排放指标限值
一级 二级 第Ⅰ组 第Ⅱ组 第Ⅲa组 第Ⅲb组 第Ⅳa组 第Ⅳb组

pH(无量纲) 6～9 6～9 6～8.5 6～9 6～9 6～9 6～10 6～9 6～10 —
BOD5浓度/(mg/L) 20 30 20~50 10~20 10~20 20~50 40~700 20~50 30~500 —

COD浓度/(mg/L) 100 130 60~125 50~80 50~80 80~100 85~1 500 80~100 80~1 000 —

氨氮浓度/(mg/L) 10 20 15 — — — — — — —
总氮浓度/(mg/L) — — 20 10~20 50~100 50~100 50~100 30~100 50~100 —

总磷浓度/(mg/L) 0.5 1 1 5~8 5~10 5~10 5~10 5~10 5~10 —

悬浮物浓度/(mg/L) 70 100 20~150 15~30 25~50 30~50 40~700 30~50 30~500 —

动植物油浓度/(mg/L) 10 15 — 10~20 10~20 20~30 20~50 10~30 20~50 —

挥发酚浓度/(mg/L) 0.3 0.5 — 0.1~0.5 0.1~0.5 0.1~0.5 0.1~0.5 0.1~0.5 0.1~0.5 —

氰化物浓度/(mg/L) 0.3 0.5 — 0.01~0.1 0.01~0.1 0.01~0.2 0.04~1 0.01~0.2 0.04~1 —

总镉浓度/(mg/L) 0.1 — 0.001~0.1 0.001~0.1 0.001~0.1 0.001~0.1 0.001~0.1 0.001~0.1 —

总汞浓度/(mg/L) 0.05 — 0.001~0.1 0.001~0.1 0.001~0.1 0.001~0.1 0.001~0.1 0.001~0.1 —

总铅浓度/(mg/L) 1 — —2) —2) —2) —2) —2) —2) —

总砷浓度/(mg/L) 0.5 — —2) —2) —2) —2) —2) —2) —
总铬浓度/(mg/L) 1.5 — —2) —2) —2) —2) —2) —2) —
注：1) 表示仅对比一切排污单位 (或其他排污单位) 的排放限值；2) 表示香港地区未规定该项目的具体限值，但规定其他个别有毒金属浓度为

0.1~2 mg/L，有毒金属总量浓度为 0.1~4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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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流域监测及评估等多个方案，系统性地进行水污

染治理.
东京湾区城市群水域相互交错，利益需求各有不

同. 针对跨区域的水污染治理，东京湾区由日本政府

主导，颁布一系列水环境污染治理法律法规与标准，

通过《水污染防治法》统一了废水排放的浓度和总量

控制、水污染状况监测、损害赔偿等，随后制定《公共

水面环境标准》，对向全国公共水域排放的废水进一

步统一与规定，对工厂、事业单位排放污水制定《废

水排放标准》[45]. 此外，针对湾区发展颁布《港湾法》《东

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46]，港口管理机构拥有港

口基本管理权，可对东京湾港口群进行统一管理，并

强调将港湾环境保护和治理作为一项重点内容进行

考虑. 日本根据保护目标又将水环境标准分别分成保

护人体健康和保护生存环境两类标准，其中为了保护

人体健康对全国公共水域制定统一标准，为了保护生

存环境按水域用途分类制定不同的标准[47].
综上，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

典型湾区均建立起了符合各自实际情况的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机制与管理机构，针对本区域制定了专门的

环境保护与治理相关政策，颁布了适用于湾区内统一

的水环境标准，在建立起顶层设计并进行统一规划以

后，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公众参与等方面

实施环境治理策略，实现湾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48].
 4.2    对粤港澳大湾区启示

对标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典

型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生态环境制度衔接与生态环

境标准对接上需充分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需

求，进一步建立有效的多层次合作机制，保障湾区生

态环境标准化工作的持续推进.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

属于在一个国家下两种不同制度，涉及 3 个法域、3
个税区、3 种货币，与世界三大湾区这种在同一制度

下的城市群有所区别. 粤港澳大湾区复杂的特性导致

其不能直接借用其他湾区的发展经验，需要充分照顾

粤港澳三地法律法规的基本规定，保障大湾区生态环

境标准与各方生态环境管理相兼容. 目前粤港澳三地

法律政策及生态环境标准的制定不同，指标项目的设

置、指标的浓度限值、实施与更新、监测与惩罚等方

面均存在差异，导致三地在水环境治理上执法不一，

加大了环保任务统一的难度，三地水环境标准体系亟

待进一步对接和协调. 在水环境标准衔接上，借鉴世

界典型湾区的先进经验，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基于三地

现有的生态环境标准，互相吸纳对方水环境标准中相

对科学的部分，择优选用，共同制定一套适用于三地

的标准体系，促进大湾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5    结论与衔接建议

a) 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点导致

其生态环境标准制度差异显著. 建议在现有的粤港澳

合作机制下，广东省充分利用省级生态环境标准制定

权，在关键领域关键指标上“小切口”，先易后难，选

择 pH、溶解氧等部分粤港澳三地现行水环境标准中

共有的常规水质量化指标，开展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

标准衔接试点工作，建立多维度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

环境标准化工作合作机制.
b) 对于水环境质量标准，粤港澳三地在标准分

类分级、管控方式、控制项目设置和指标限值上均存

在差异，部分标准限值或指标值不统一，难以做到全

面有效衔接. 鉴于广东省在“十四五”期间计划推进

流域−河口−海域生态环境目标、政策、标准的修

订与有效衔接工作，可以借鉴香港地区设立水质管制

区并对管制区内的内陆水域、泳滩区域、海洋水域实

施统一管控的方式，结合《大鹏湾水质区域控制策略》

《后海湾 (深圳湾) 水污染控制联合实施方案》等合作

研究，积极探索和推动珠江口生态环境评价标准研究

工作，制定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水环境质量标准

和评价方法的研究.
c) 对于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珠三角地区主要对不

同行业制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而香港地区、澳门地

区只对不同污水排放去向设置限值要求，且在水污染

物排放指标设置有显著差异. 对于共有指标而言，澳

门地区的指标限值整体较为宽松，珠三角地区流域标

准以及香港地区排入环境水体的指标限值在粤港澳

三地均较严. 鉴于珠三角地区间接排放的企业数量日

益增多，行业排放标准与《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

标准》(GB/T 31962−2015) 交叉使用导致的环境管理

问题普遍存在，可以参考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开展珠三角地区间接排放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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